
产品销售合同
合同编号:　　　　　　　　　　

供方:徐州市倍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需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经平等友好协商,一致同意以下条款签订本合同.
一、产品名称、含量、规格、数量、单价、金额等:

产品名称 含量 规格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合计金额(人民币):　　　　　　　　元(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整

　　二、质量标准:按企标标准执行.外观:　　　　　　　　;含量:　　　　％以上.
三、交货时间、交货地点、交货方式:
交货时间:　　　　年　　月　　日前,供方仓库,供方代办运输.
收货人:　　　　　　　　 联系电话:　　　　　　　　　　
送货地点: 　
四、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
运输方式:□快递,□物流.运费负担:□供方承担,□需方承担.
五、验收地点、方法、期限:
１．检验地点:本合同约定的到货地点.
２．数量验收:需方在接货或提货时,需方有权利有义务验收,货物如出现丢失或破损现象,或者货物包装、数量等有异

议,请接到货物当天以书面形式通知供方,与供方沟通后进行处理解决,否则供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３．质量验收:货到当天验收,若有异议,需方须在货物到达指定地点起３日内书面通知供方,同时提供相关的材料进

行说明,否则视为已达到双方约定质量标准.需方在收到货后须检验合格之后方可使用,如因不检测直接使用造成的损

失,供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４．货款结算:□款到发货,□货到付款.
六、不可抗力:供需双方或任何一方由于人力不可抗拒的原因导致不能履行合同有关条款时,应尽快将异常情况书

面报给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在取得合法机关的有效证明后,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
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向对方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七、管辖: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友好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

或调解不成的,可依法向本合同签订地点所在地法院起诉.
八、约定事项:
１．本合同有效期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２．如需方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履行货款结算条款,供方不再履行本合同约定的条款,详情另行协商.
３．提供增值税发票.
九、相关声明:
１．本公司销售的所有产品均属于原材料,仅面向具有相关资质的化妆品厂家、涂料厂家、生物医药厂家或相关流通企

业销售,产品介绍所涉及的潜在功效和应用均来自于产品简介或公开发表的文献以及互联网上的信息,公司不对此做任

何实质性功效承诺,也未经过相关第三方机构评估,产品用途仅限于科研机构、企业研发部门用研发、配方适用性试验展

示、鉴别测试等用途,不能直接用于生产制造.
２．本公司销售的所有产品仅用于工业应用或者科学研究等非医疗目的,不可用于人类或动物的临床诊断或治疗,非

药用,非食用.

供　方

供方(签章):徐州市倍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丰县高盛国际花园城SP３幢４２８室

税号:９１３２０３２１MA１MUDGW１６
开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县支行

账户名称:徐州市倍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账户号码:９３２００７０１０１４１４３６６７０
法人代表:田军营

委托代理人:
电话:０５１６－６７０９０５８０
手机:１３２１８５６５８４０/１３９１４８０３８２５

需　方

需方(签章):
地址:
税号:
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账户号码:
法人代表:
委托代理人:　　　　　　　　
电话:
手机:

　　签订地点: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